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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州市南沙區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zns.gov.cn/nsxx/gzgg/qtgg/201512/t20151217_299548.htm)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2015201520152015 年广州南沙新区年广州南沙新区年广州南沙新区年广州南沙新区、、、、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广东广东广东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重点发展领域急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重点发展领域急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重点发展领域急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重点发展领域急

需人才奖励申报公需人才奖励申报公需人才奖励申报公需人才奖励申报公告告告告    

 

    根据《广州南沙新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集聚高

端领军人才和重点发展领域急需人才暂行办法》，为集聚服务新区（自贸区）产业发展

急需的各类优秀人才，经研究，2015 年度区重点发展领域急需人才奖励申报工作将于近

期展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15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2016 年 2 月 15 日。 

 

  二、申报对象 

  （一）南沙新区（自贸区）范围内经认定的总部型企业（包括经广州市认定、

南沙区认定的总部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骨干力量； 

  （二）南沙新区（自贸区）范围内经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和骨干力量； 

  （三）南沙新区（自贸区）重点发展的航运物流、高端制造、金融商务、科技

创新、旅游健康等领域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骨干力量； 

  （四）南沙新区（自贸区）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科研机构和科研院所的

高层管理人员、学科带头人或重大课题负责人和科研骨干力量； 

  （五）在南沙新区（自贸区）范围内创新创业发展的港澳及外籍人才； 

  （六）经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引进的高端领军人才及其他重点发展领域人

才。 

 

  三、申请条件 

  特殊人才奖励每年申请 1 次。本次申请的是 2014 年度特殊人才奖励。申请人

必须与南沙新区（自贸区）范围内的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在南沙区就业并缴纳税收。 

  （一）在申领年度（2014 年度）内，申领对象需要在我区至少工作 6 个月以上； 

  （二)申领对象第（四）项人才的 2014 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收入额在 20 万元以

上（含 20 万元）； 

  （三）其他人才 2014 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收入额在 30 万元以上（含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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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申请材料 

  （一）申报单位需提交的资料： 

  1. 广州南沙重点发展领域急需人才奖励申请汇总表（见附件 1），加盖单位公

章； 

  2. 用人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验原件）； 

  3. 企业符合申报条件的其他相应资质证明材料： 

  （1）总部型企业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收原件），由经办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

章； 

  （2）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需提交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验原件）； 

  （3）南沙新区（自贸区）重点发展的航运物流、高端制造、金融商务、科技

创新、旅游健康等领域企业需提交企业从事相关业务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含企业

经营情况说明及其他相关资质证明材料等）。 

  （二）申报人需提交的资料： 

  1.《广州南沙重点发展领域急需人才奖励申请表》（见附件 2）； 

  2. 申请人身份证（护照）复印件； 

  3. 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4. 区地税局出具的记载申报人 2014 年至少 6 个月工资薪金所得实缴税额的个人

所得税纳税证明（收原件）； 

  5. 所在单位出具的申报人 2014 年度的工资薪金明细表（工资薪金明细表需加盖

用人单位财务章）； 

  6. 申请人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包括在本单位工作时间证明、本人无违法

犯罪证明； 

  7. 在企业担任相应职务的，需提交正式任命文件复印件（验原件）以及 2014 年

度任职情况的证明文件（收原件）；在科研机构中担任高层管理人员或学科带头人的需

提交有效的证明材料复印件（验原件）和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收原件）； 

  8. 申请人的个人银行帐户及复印件； 

  9. 申请人符合申报条件的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注：所有申报单位和个人需提交的复印件材料均需由申报单位经办人签署“和

原件一致”字样并签名后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五、申报程序 

  （一）申请人将书面申请材料报送至申报单位，申报单位汇总本单位全部申报

人员材料后填写汇总表，连同各申请人材料一同提交区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二）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需复印的，请用 A4 纸复印清晰，并按材料清

单要求顺序排列、装订整齐。 

  （三）区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审查通过后报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审批通

过后，奖励资金直接划入申请人个人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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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要求 

  （一）本申报公告由区人才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二）申报单位应当认真审查申报人资格和申报材料，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完整、

申报资质有效，以及申报系统中所填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如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

现将取消单位本年度的申报资格和该申报人 3 年内评奖资格，并追究有关单位、人员责

任。 

  （三）奖励申请者有违法、违纪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以及出现其他不适宜继续领

取特殊人才奖励的，不再享受相关奖励政策。 

  （四）请申报企业按公告时间提交相关材料至区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广州市

南沙区环市大道中 17 号 202 室），逾期不再受理。 

  联系单位：区人才办，电话：39096651 

  

 附件： 

  1. 广州南沙重点发展领域急需人才奖励申请汇总表 

  2. 广州南沙重点发展领域急需人才特殊奖励申请表 


